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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

（建设部 1996 年 7 月 8 日发布 计建设[1996]1105 号）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管理，保证国家重点

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和按期竣工，提高投资效益，促进国民经济

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，是指从下列国家大

中型基本建设项目中确定的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

骨干项目： 

（一）基础设施、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中的大型项目； 

（二）高科技并能带动行业技术进步的项目； 

（三）跨地区并对全国经济发展或者区域经济发展有重大影

响的项目； 

（四）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； 

（五）其他骨干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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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确定，根据国家产业政策、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，实行突出重点、量力而行、留

有余地、防止资金分散、保证投资落实和资金供应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由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商国务院

有关主管部门确定。 

第五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的人民政府计

划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（公司），按照本办法第二条

规定的范围和第三条规定的原则，对本地区、本部门的基本建设

项目进行平衡后，每年可以向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提出列为国家

重点建设项目的申请。 

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收到申请后，应当征求国务院有关主管

部门的意见，进行综合平衡，在所申请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批

准后，确定国家重点建设预备项目；在所申请项目批准开工后，

正式确定国家重点建设项目。 

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国家重点建设预备项目确定后，由国务

院计划主管部门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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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计划主管

部门，应当按照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工期，安排国家重点建

设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。 

第七条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，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；国

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建设项目法人负责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筹划、筹资、建设、

生产经营、偿还债务和资产的保值增值，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国

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资金、建设工期、工程质量、生产安全等

进行严格管理。 

建设项目法人的组织形式、组织机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》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八条 根据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和合同，负

有拨付建设资金责任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、有关地方人民政府、

银行和企业事业单位，应当按照项目的建设进度，保证拨付建设

资金。 

第九条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设备储备资金，各有关银行和

部门应当优先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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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计划主管

部门，在安排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时，应当预留一

定比例的资金，用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特殊需要。 

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、截留国家重点建设项

目的建设资金以及设备储备资金。 

第十二条 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有关

的协调工作，并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。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保

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用地。 

第十三条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主体工程的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

设备采购，由建设项目法人依法公开进行招标，择优选定中标单

位；但是，按照规定经批准可以议标、邀请招标的除外。 

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投标单位应当具有国家规定的甲级（一

级）资格（资质）。 

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中标单位，未经建设项目法人的同意，

不得将合同转包或者分包。 

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、有关地方人

民政府、银行，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工作进行监督检

查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45


